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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社会科学院文件
鲁社科字﹝2021﹞27 号

关于报送 2021 年度社会科学研究
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《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》（鲁人社规〔2021〕

1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职称

评审工作的公告》精神，现将报送 2021 年度社会科学研究高级

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材料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范围及有关政策

（一）申报范围

1.凡在我省各类企业、事业单位（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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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除外），社会团体、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从事社会科学

研究专业技术工作，与用人单位确定了人员劳动（聘用）关系的

专业技术人才，以及从事该专业技术工作的自由职业者，均可按

规定的标准条件申报评审社会科学研究相应职称。非公有制经济

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由所在单位通过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申报或通过人事代理机构申报，自由职业者可由人事

代理机构或者所在社区、乡镇（街道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机

构履行审核、公示、上报等程序。

2.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，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

居留证或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，符合社科系列职称

评审条件的，按规定参加职称评审，可不受原职称资格限制。

3.公务员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、离退休人员不得参加

职称申报评审。

（二）有关政策

1．高层次人才、博士后、基层人才、援藏援疆援青人才、

扶贫协作人才、复合型人才、事业单位创新创业科研人员等有特

殊政策的，按其规定执行。

2.专业技术人才因工作岗位变动，新旧岗位所对应的职称不

属于同一系列（专业），可以申报改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审。改

系列（专业）职称申报，应当在现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一年以上，

经单位考核合格并符合申报系列（专业）的职称标准条件。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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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职称应当与原取得的职称同层级，申报的系列（专业）应当与

现专业技术岗位相一致，当年度不得申报高一级职称。改系列前

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可以累计计算，相关的业绩成果可以

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依据。

3.破格申报的，按照《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职称评价标

准条件》（鲁人社规〔2019〕10 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4.中央驻鲁单位和外省委托我省评审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

级职称的，按照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简化中央驻

鲁单位高级职称委托评审手续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19〕163

号）规定执行。

二、申报评审条件和材料要求

（一）申报评审条件

1.2021年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标准条件，

按照《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鲁人社规

〔2019〕10 号）执行。

2.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相关规定，完成要求的继续教

育学时。申报职称评审时应提供近 5 年以来的继续教育情况。

（二）材料要求

评审材料申报包含网上材料申报和纸质材料申报。

1.网上材料申报要求：

（1）申报人员登录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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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职称申报评系统”（http://117.73.253.239:9000/rsrc），

使用本人身份证号注册、报名，请牢记用户名和密码。

（2）呈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职务高

级评审委员会申请社会科学研究系列的申报路径，并要求下级单

位、申报个人依次向上级申请申报路径。以往已经建立路径的，

不必重复建立路径，可直接申报呈报。

（3）填报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时，按照《山东

省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鲁人社规〔2019〕10

号）规定的 6 类科研成果依次填写，无相应成果的不用填写，但

总数不少于 3 件不超过 6 件，其他成果可在工作业绩中体现。

（4）代表性成果原件扫描后在申报系统上传（其中，论文

等成果应将刊物或报纸网址链接一并填写）；

（5）上传反映本人任现职以来专业技术水平、能力、业绩

的业务工作总结 1 份。

2.纸质材料要求：

（1）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一式 5 份，由“职称申

报评系统”生成导出(A3 纸型双面打印，在相应位置签字，所在

单位、呈报部门盖章原件）；

（2）加盖单位公章的申报系统导出的申报人员花名册 1 份；

（3）委托评审的，由相应的人事主管部门出具委托评审函。

三、严格程序规定，认真组织审核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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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社会科学研究专业技术职称评审，继续实行个人

申报、民主评议推荐、单位审查、主管部门审核的申报推荐办法。

（一）落实个人诚信承诺制度

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称，应实事求是地填写申

报材料，按要求提供各种佐证材料和能够反映本人任现职以来专

业技术水平、能力、业绩的代表性成果或受奖项目，以及参加继

续教育情况。填写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时，由本人在

承诺人处签字。

（二）单位审核

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

性、完整性和实效性，组织好申报推荐工作，确定推荐申报人员

后，将申报人员申报材料及有关情况（有保密要求和涉及个人隐

私的除外）、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，在单位显著位置公示，有条

件的单位应同时在单位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

日。单位按要求填写推荐意见并签名盖章。其中，《山东省专业

技术职称评审表》的单位意见栏由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负责人签

名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
（三）主管部门、呈报部门审核

单位主管部门、呈报部门要认真履行审查、审核职责，严格

把关，重点审核申报材料是否真实齐全、与原件是否一致，申报

程序是否符合要求，内容格式是否符合规定，申报系列（专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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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与从事专业一致等内容；加强对工作业绩、从事专业技术工

作年限、学历、科研成果、获奖等的审核力度。申报材料确实无

异议的，在相应意见栏中签署明确意见，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

公章后，连同其他申报材料，由呈报部门按规定时间报送到指定

地点。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、超出评委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

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，要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。

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1.不符合评审条件；

2.不符合填写规范；

3.不按规定时间、程序报送；

4.未经或未按规定进行公示；

5.有弄虚作假行为；

6.其他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。

四、纪律要求

（一）严肃工作纪律

各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我省职称评审相关政策要求，严

肃认真做好推荐申报及相关审核工作，要对照资格条件，逐条逐

项把好资格审查关；要严格程序和纪律，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的

联动，实施全程监督，确保推荐质量和申报工作规范有序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追究

对职称申报、推荐等环节要严格实行“谁审核，谁负责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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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责任制，发现问题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对申报评

审中弄虚作假、违纪违规的人员，各市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严格

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涉嫌违规违纪的，按照干部管

理权限和有关规定，予以查核处理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公安、

司法机关处理。对在职称申报评审中弄虚作假的单位追究有关领

导和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五、材料报送时间、地点

各呈报单位请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22 日内，上传

评审材料，纸质材料同时（工作日）报送山东社会科学院，截止

日期以当地邮戳为准。如有其他问题，请及时与山东社会科学院

人事处联系。

报送地址：济南市舜耕路 56 号科研综合楼 603 室

联系人：刘老师 孙老师

联系电话：0531-82704599 82704663

山东社会科学院

2021 年 8 月 9 日


